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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探究

王　洁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连云港　222006

摘　要：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或是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对人的智能进行模拟和拓展，以此来完成人类心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

法律人格本质上是指人的资格，意味着具有法律认可的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目前学

界主要有肯定、否定和中间三种态度。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对于强人工智能以上的人工智能，我们应当赋予

其法律人格，而对于具有明显工具性质的弱人工智能我们不赋予法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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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ChatGPT 一夜之间爆火网络，这意味着生成

式人工智能展开了人类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新的途径，标

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新纪元的到来。人工智能再一次以强有力

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学界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自我意

识以及主体性的讨论，同时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是否最终会

取代人类的位置。当前法律规约是以自然人为主体，对于人

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人格问题尚

未出现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有必要思考和探究人工智能

法律人格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讨论的必要性

1.1 大众媒介叙事导向

目前的大众媒体更倾向将人工智能塑造为具有自我独

立意识的主体，而且在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视角下，人与人工

智能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例如在《终结者》的系列电影中传

达一方的存在必须以另一方的终结为目的的主题。近几年美

国科的幻电视剧《西部世界》，以近乎真实的人类生活场景

和仿生的机器人营造未来人工智能可能的生活世界，进一步

塑造了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引发的人类危机。影片《我，

机器人》讲述了在未来的生活世界中，智能机器人受到人类

设定的三大法则制约，是人类最好的生产工具和伙伴。因而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得以和睦相处，但与此同时这也掩藏着一

个新的威胁。当人类所创造出的机器人运算能力的不断地提

高，并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开了人类创设的控制密码，

机器人便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而存在，不再是人

类最初设定的工具意义上的群体，他们随时有可能转化为整

个人类的“机械公敌”。从各种影片的叙事导向来看，人类

一方面面临着机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危机，因为一旦人工

智能拥有了自我意识，便不可能再像原来人类设定的程序一

样，作为人的工具性存在，完全地按照人的意识行动，衷心

地服务人类。另一方面，人类也面临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威胁，

因为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远超乎人类的水平，从而在某些程度

上取代人类。而在这样的叙事导向下，引发的是人对人工智

能存在的危机和焦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随

时可能会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威胁。面对这样的焦虑和恐慌，

我们有必要对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进行更深层的探讨。

1.2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发展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人

类探索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

的。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整个人类生产力发展

的整体趋势上是不断往前上升的，所以我们无法停止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探索，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

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进行预想和防范。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在以超乎人的想象的程度持续发展，而且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带给我们

的便捷，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来

说，人们对于其期待的发展水平是更加智能化水平，也就是

能够像人类一样，具有类人的思维和意识，从而能够像人类

一样行动和行为。近几年，科技革命不断变革，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例如 chatgpt，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送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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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模拟人的行为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因而，对于未来

人工智能水平可能达到的阶段，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来说，可

能是一个新的主体性存在，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工智能主体，

我们有必要发挥理论的超前性和预测性，对人工智能在法律

层面进行讨论，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具有像人一样的法律

地位，是否具有人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1.3 法律规约的必要性

2021 年 1 月 1 日是民法典正式生效之日，根据最新的

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各种法律规定来看，我们对于法律主体的

规定都是以自然人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同样的具有相应的法

律地位。而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以及法律规定并没有相

关的内容。因此，基于此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地

位和法律人格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和探究。基于当前法

律规定的背景下，我们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是有

必要的，而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是明确其是否具有法律权

利和义务资格的首要问题。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性，

在哲学学科的讨论之中，一直是激烈的话题，那么在法律层

面上，我们又该如何进行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讨论呢？尤

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距离人工智能所达到近乎人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促使人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应当像人

一样赋予法律的主体资格。

2. 人工智能与法律人格概念界定

2.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技术起源于心理学，是人类在对自身心智

的探索过程中，将人的心智以智能程序或智能实体的形式展

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身是利用技术对人的探索。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复杂的技术操作原理，研究人工神经网络，从而模

仿人类大脑运作的过程。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最主要

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程序性的算法搜索、机器学习、知识表

示、人工神经网络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和方式，“教会”

人工智能，从而使其能够达到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模仿人

类进行理性地思考和行动。简而言之，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

机或是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对人的智能进行模拟和拓展，从而

完成人类心智所能做的事情。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通常将其分为三大类，

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处于低水平的时弱

人工智能，也被称为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属于图

灵机概念的人工智能。强水平的人工智能也称为通用人工智

能 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是能够等价于人类

智能的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称为 SI（Super Intelligence）

是全面超越人工智能的高端智能。

弱人工智能主要是指不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完全依据

人类所设定的程序运行，无法实现自身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弱人工智能存在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完全依照设定的

指令行事；二是与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弱人工智能无法达

到人类智能的水平，因此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分明，

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三是自身不能进行深度的自主学习

和创新能力。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不同，它具有自主思

考和行为的能力，依程序设定，能够做出类似人脑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行动。因而，在强人工智能技术上，库兹韦尔提出

“奇点”的理论。这个“奇点”首先是一个抽象的点，暂时

还无法将其具象化。他主要是指当人工智能技术超越了这个

点之后，机器将不再简单的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拥有思

想，会像人一样具有思想认知和决策方式，做出类人类的行

为。有的学者还提出超人工智能的分类。牛津大学未来学家

尼克·波斯特罗姆认为超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到人类的存在，

他指出无论是在科学技术、学习能力还是在社交技能上，超

人工智能可以在所有可能的领域上超越人类的大脑。在这种

情形下，人工智能将完全跨越这个“奇点”，机器的学习、

思维和技能等等远超于人类，而且将脱离人类的控制。

2.2 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的概念发展具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经历

了人可非人到人为人，再到非人可人的过程。发端于罗马法

的法律人格概念，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本身与人格的分离，具

有生物意义上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不具备法律人格。在罗马的奴隶社会，生物上的人要具有法

律人格，需要身份和地位。因此，生物的人与法律意义上的

权利义务主体是分开的——人与人格分离。而封建社会时

期，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代替了原有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

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发生变化。传统身份和地位不再成为界

定法律人格的唯一标准。依据法国大制宪会议颁布的《人权

宣言》来看，一切法国人都有资格成为法律主体，也就是只

要满足法国人的基本要求，一切生物学意义上人都具有法律

人格。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近代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

程碑的意义。近代民法上，罗马法上的人为非人状态，向人

为人转变，改变了自然意义上的人与法律意义上的人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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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状态，实现了二者的统一。随着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法律人格的也由此产生了新的变化。1900 年《德国民法典》

中指出了，除了在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之外，它还赋予了社会

团体的法律人格。这一规定使得法律人格的主体资格由自然

人扩张到了社会团体。而团体的法律人格的出现是为了满足

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与法律技术运用共同产生

的结果。非人化的团体在法律上被抽象为“人”，是现代法

律的创举，也是法律对人的范围的拓展。这也是法律人格非

人可人的阶段。

法律人格本质上是指人的资格，是成为法律关系的主

体资格。法律人格可以解释为具有法律所认可的，享受权利

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自然人主体；

二是法律拟制主体。现代法律，均承认自然人的法律人格，

且终生存在法律人格。不过，会对其行为能力加以限制。然

而，法律拟制的主体的法律人格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规定、

程序设定才可获得，比如法人。

概言之，法律人格指某一主体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人

的资格，是享有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从法律人格这一概

念的历史演进过程看，法律人格不是自然人所能独有的，它

是可以扩展到自然人主体之外的实体的，它亦可以抽象为非

人的主体上。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具

有抽象意义的法律人格呢？

3.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讨论分析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强人工智

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都只是在推测和预想之中，人工智能

是否能够具有人的思维，也在等待技术真正探索到的节点。

因而，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问题的讨论，当前主

要分为三种态度：肯定、否定和中间态度。肯定态度的认为

人工智能应该具有法律人格。而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工智能是

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不应该具有法律人格。中间态度认为人

工智能是具有特殊的智慧型的工具性存在，具有特殊性，不

可以同普通意义上的工具相比，因此也可以具有法律人格。

肯定态度的主要代表学说有拟制说、电子人格说。拟

制说认为以法律拟制的方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这其实

符合赋予非人主体法律人格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

和发展性的。电子人格说认为，将人工智能认定为电子人，

赋予该类电子人以法律人格。电子人格学说对人工智能的主

体性定义为电子人，从而在法律上人工智能电子人的主体性

在法律上是电子人格。否定态度的主要代表学说有电子奴隶

说、工具说和软件代理说。电子奴隶说继承了罗马法上关于

奴隶的法律规定，将人工智能定性为电子奴隶，因而不具有

法律人格。工具说主要是对人工智能定性为工具性存在，是

作为人的附属品，因为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人格。软件代

理说认为人工智能是信息传递的中介，不需要具有独立的法

律人格。三种否定态度的学说，对人工智能进行不同的定性，

均否定人工智能具有主体性，否定其具有独立意识。因此，

不应该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有限人格说是持中间态度的

代表学说，认为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但具有的权利

义务是有限的。

以上的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人工智能主体的

定性，而对人工智能的不同定性决定了人工智能法律上的地

位和法律人格。人工智能是对人对自身探索过程，通过技术

手段来实现对自身意识的再现。因此，在这些学说讨论的背

后，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讨论，也关乎人对人类这个主体的探

索，以及人如何处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那这也涉及了“人

类中心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之争。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到了更高的强人工智能阶段，或者是弱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中后期，去人类中心主义或将成为判断

法律人格的一个新的伦理思考方式。因而，有的学者指出，

非人类生命也应该有相应的人权。

4. 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思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后是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去人类中心，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

探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法律层面上对人工智

能法律人格的探讨。那么人工智能与人的应然关系是怎么样

的呢？

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其众多的科幻文学作

品，通过定律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这也为我们提供了

思考的路径。这几大定律主张从保护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

并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具有自己的生存权，试图构建人与人

工智能和谐相处的关系。因而，人工智能可以具有法律人格，

应据发展水平赋予法律人格。不过，人工智能本质上与自然

人有所区别，在权利和义务上应当与人类有所区别。

首先要明确的是，讨论具有法律人格的人工智能是基

于强人工智能以上的水平。工具属性是弱人工智能的本质，

因而不赋予此类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但是对于强人工智能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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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超人工智能，我们有必要对其赋予法律人格。目前，我

们尚未脱离人的维度去思考人工智能，因为对人来说，人工

智能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但是在一定

程度上，我们不能对可能具有独立思维的强人工智能等同于

人的工具来看。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会将人工智能

定义为具有了智慧工具属性，同时又能够做出独立意思表示

的特殊主体。

基于人工智能特殊的主体性，人工智能可以具有权利

和义务的资格。但这种法律人格的赋予，同自然人或拟制法

人并不是等同。人工智能虽在一定程度具有独立自主能力，

但其承担行为后果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其法律人格是

有限的，体现在承担完全责任能力和地位方面。人工智能依

赖于各种复杂的算法与数据进行深度的学习和应用，而在深

度学习过程，依据算法的运用，无法完全保证和完全预测人

工智能的独立行动能做出合理合法的价值判段。所以，对于

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不能完全依赖于当前适用于自然人的

法律规制，需要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的问题，

以确保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在合理的社会伦理和法

律区间运行。

人工智能技术到达奇点也许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按照今

天科技的发展迅猛程度，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

我们需要谨慎思考，在学理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也许人工

智能终其一天无法像人一样成为自身的目的，但是也不应该

简单地论为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人在追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同

时，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人作为目的本身的意义以及人工智能

对人的价值意义，警惕不要让人类论为被自己创造物毁灭，

造就弗兰肯斯坦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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